
附件

钦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

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共8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设　定　依　据
	实施主体
	处理决定
	备注

	1
	建设项目试生产审批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环境保护总局令第13号）
	设区市、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国发〔2015〕57号、桂政发〔2016〕23号文件决定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2
	对律师事务所征收方式的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投资者个人所得税查账征收的通知》（国税发〔2002〕123号）
	税务机关
	国发〔2015〕57号、桂政发〔2016〕23号文件决定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3
	汇总纳税企业组织结构变更审核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7号）
	税务机关
	国发〔2015〕57号、桂政发〔2016〕23号文件决定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4
	个人取得股票期权或认购股票等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个人所得税纳税有困难的审核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有关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9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期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40号）
	税务机关
	国发〔2015〕57号、桂政发〔2016〕23号文件决定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5
	对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的初审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字〔1994〕2号）
	税务机关
	国发〔2015〕57号、桂政发〔2016〕23号文件决定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6
	企业吸纳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税收减免审批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26号）
	税务机关
	国发〔2015〕57号、桂政发〔2016〕23号文件决定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我市对应项目为“军队转业干部税收优惠”、“营改增后军队转业干部优惠的审批”。

	7
	企业享受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试点优惠政策的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政策试点有关征收管理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25号）
	税务机关
	国发〔2015〕57号、桂政发〔2016〕23号文件决定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8
	企业成本分摊协议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审核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
	税务机关
	国发〔2015〕57号、桂政发〔2016〕23号文件决定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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